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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 法 會 繼 續 二 讀 辯 論 《 2009 年 撥 款 條 例 草 案 》  
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 
 
 
  立 法 會 將 於 本 星 期 三（ 四 月 二 十 二 日 ）上 午 十 一 時 在 立 法 會 大 樓

會 議 廳 舉 行 會 議 。 在 會 議 上 ， 議 員 將 繼 續 二 讀 辯 論 《 2009 年 撥 款 條

例 草 案 》， 並 由 政 府 官 員 發 言 答 辯 。  
 

這 項 法 案 若 獲 得 議 員 支 持 及 通 過 二 讀，將 會 進 入 全 體 委 員 會 審 議

階 段。屆 時，涂 謹 申 議 員、劉 慧 卿 議 員 及 梁 國 雄 議 員 將 分 別 根 據《 香

港 特 別 行 政 區 立 法 會 議 事 規 則 》 第 69（ 3） 條 動 議 十 一 項 決 議 案 ， 修

訂 這 項 法 案 。  
 

涂 謹 申 議 員 提 出 的 三 項 決 議 案，將 議 決 為 削 減 分 目 000 而 分 別 將

總 目 122 削 減 50,410,000 元 及 16,998,570 元 ， 以 及 為 削 減 分 目 103
而 將 總 目 122 削 減 80,000,000 元 。  
 

劉 慧 卿 議 員 提 出 的 七 項 決 議 案，將 議 決 為 削 減 分 目 000 而 分 別 將

總 目 138 削 減 2,680,000 元 ， 將 總 目 141 削 減 2,680,000 元 ， 將 總 目

142 削 減 1,970,000 元，將 總 目 144 削 減 1,970,000 元，將 總 目 151 削

減 2,680,000 元 ， 將 總 目 152 削 減 1,970,000 元 及 將 總 目 158 削 減

1,970,000 元 。  
 

梁 國 雄 議 員 亦 將 提 出 的 一 項 決 議 案，議 決 為 削 減 分 目 000 而 將 總

目 144 削 減 121,000,000 元 。  
 

在 完 成 全 體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之 後 ， 這 項 法 案 將 進 行 三 讀 。  
 

政 府 議 案 方 面，環 境 局 局 長 將 根 據《 產 品 環 保 責 任 條 例 》及《 釋

義 及 通 則 條 例 》動 議 一 項 決 議 案 ， 議 決 在 對 環 境 局 局 長 於 2008 年 12
月 31 日 訂 立 的 《 產 品 環 保 責 任 （ 塑 膠 購 物 袋 ） 規 例 》 作 出 修 訂 後 ，

批 准 該 規 則 。  



 
議 員 亦 會 就 不 同 政 策 範 疇 向 政 府 提 出 二 十 項 質 詢，要 求 當 局 作 出

書 面 回 覆 。  
 

公 眾 人 士 可 利 用「 立 法 會 資 訊 傳 真 服 務 」（ 電 話 號 碼：2869 9568）

或 立 法 會 網 頁 （ www.legco.gov.hk） 索 取 上 述 會 議 的 議 程 。  
 

歡 迎 市 民 在 立 法 會 大 樓 會 議 廳 公 眾 席 旁 聽 會 議；如 欲 預 留 座 位 旁

聽 會 議 ， 可 在 辦 公 時 間 內 致 電 2869 9399， 座 位 先 到 先 得 。 市 民 亦 可

透 過 立 法 會 網 頁 的 “ 語 音 廣 播 ＂ 系 統 ， 即 場 收 聽 會 議 。  
 
 
完  
 
二 ○ ○ 九 年 四 月 二 十 日 （ 星 期 一 ）  


